附表十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社）○○保險商品申請部分變更聲明書案件編號○○

茲聲明對所送審○○○○保險商品下揭項目，已善盡職責及依據專業知識充分考量保險及精算之原理，修正後本保險商品各項內容，已遵照保險相關法令規定及保險原則，且對消費者無顯失公平情事，相關簽署人員願負簽署責任。

此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

總經理或其授權部門主管： 

簽署人員：（相關部分法務、精算、核保、理賠人員）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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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編號」欄，若屬條款變更者，請填寫絛次，如第一條「保險契約的構成」請填如「D1」，第二條請填如「D2」，以下類推。若屬其他項目變更者，請填其編號如「投保年齡限制」變更，請填如「E8」。

2.「項目」欄，若屬「保單名稱」變更者，請填寫「保單名稱」；若屬「條款」變更者，請填該條款標頭如「保險契約的構成」；若屬「計算說明書」變更者，請填如「投保年齡限制」等。

3.「送審內容」欄請填寫本次送審內容，如屬條款者請填送審條款內容，並加掛「第○○條」之文字。

4.「原核定內容」欄請填寫該已核定之內容，如屬條款者請填送審條款內容，並加掛「第○○條」之文字。

5.「參考標的」欄請填寫如「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或已核定並已建置於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保險商品資料庫之保險商品名稱。若無者免填。

6.「參考內容」欄請填寫所參照或依據條款內容，「送審內容」欄擬依據「參考內容」欄作調整者，請於其差異部分加劃底線以資區別。若無「參考標的」者本欄免填。

7.「差異程度」欄係就「送審內容」欄與「參考內容」欄彼此間之差異程度，並區分為Ａ至Ｅ等五級，若屬完全相同者請填Ａ，若屬完全不同者請填Ｅ，由簽署人員自行評估其與參考內容之文意及精神差異程度。若無「參考標的」者免填。

8.「說明」欄請填寫本條相關說明事項，如「送審內容」欄與「原核定內容」欄有所差異者，應說明修正之理由。

9.「簽署人」及「部門主管」欄請分別繕打簽署人及部門主管之姓名。此外，該送審條款僅有一個簽署人時，僅需填於「簽署人(1)」欄，若有兩位簽署人時，請分別填具「簽署人(1)」及「簽署人(2)」欄。

10.本附表可供部分變更（含險名、條款及計算說明）或商品組合等相關事項之變更。

11.每次報送本附表時，應併同報送附表十一保險商品簽署人員名冊表。

